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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人復歸新解方 

本署以理財教育重建戒癮者生活韌性 

一、以理財教育奠定復歸基礎 強化穩定生活能力 

  為協助毒品個案建立正確金錢觀念與財務管理能力，強化其復歸社會之生活

基礎，本署於3月26日辦理115年度全人康復推進計畫之「掌握財務，我的未來不

是夢」理財課程。本次課程特別與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銀行局合作，邀請玉山銀

行小港分行鄭景中副理蒞署授課，結合實務金融專業與教學經驗，透過系統性金

融知識導入，引導個案從日常生活出發，培養負責任之消費態度與理財習慣，進

一步提升生活穩定度，作為順利復歸社會之重要基石。 

二、從消費到理債 以白話引導建立正確財務觀 

  本次課程內容兼具實用性與生活化，首先由金錢觀念與消費習慣切入，透過

簡明易懂之方式說明「記帳」、「量入為出」及「儲蓄規劃」等基本原則，協助

個案建立基礎財務紀律，並介紹信用卡正確使用觀念，避免過度消費及循環利息

負擔。 

  在理債教育部分，特別以貼近生活之白話方式，引導個案正確認識債務問題，

例如「債務不可怕，逃避才會變嚴重」、「先面對、再分期、慢慢還」等概念，

協助其理解債務形成原因及可行之處理途徑，包括債務協商、分期清償及尋求合



法金融協助等，並強調遠離地下錢莊及非法借貸之重要性，同時透過實際案例說

明「信用無價」之概念，使個案了解信用紀錄對未來就業、貸款及生活發展之深

遠影響，進而建立負責任之財務態度與長期規劃能力。 

三、強化投資識詐能力 建立金融防護網 

  課程亦針對當前常見之投資詐騙手法進行說明，包含「高報酬低風險」、「保

證獲利」、「內線消息」及透過社群媒體誘導投資等常見詐騙模式，並透過案例

解析，使個案理解詐騙集團操作手法與心理誘導技巧。  

  同時強調基本防詐原則，如「投資前查證來源」、「不輕信網路陌生人」、

「不隨意匯款或提供帳戶資料」、「遇有疑慮即求證或報警」等具體應對策略，

提升其辨識風險與自我保護能力。此外，課程亦介紹基本金融機構運作及消費者

金融權益，使個案能正確運用合法金融資源，避免因資訊不足而誤入投資陷阱或

成為詐騙利用對象。 

四、以財務穩定促進復歸 降低再犯風險 

  吳怡明檢察長表示，毒品個案在復歸社會過程中，除需面對戒癮挑戰外，往

往亦承受經濟壓力及債務負擔，若缺乏正確理財觀念與財務管理能力，易再次陷

入高風險環境，甚至衍生再犯行為，透過本次理財課程，期能協助個案建立自我

管理能力與正向金錢觀，從「管好錢」開始，逐步穩定生活結構，進而降低因經

濟困境所引發之再犯風險，提升整體復歸成效。 

五、推動全人康復 協助重建穩定新生 

  本署未來將持續推動全人康復推進計畫，透過多元課程與跨領域資源整合，



從生活技能、心理支持及社會適應等面向提供整體性協助，期藉由系統性輔導與

教育介入，協助毒品個案逐步重建生活秩序，培養正向價值觀與自立能力，邁向

穩定新生，並共同營造安全、健康且具韌性的社會環境。 



 


